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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吳大學學生／赴陸港澳地區 研習及學術交流補助／成果報告 

中華民國111年9月24日 

姓名 鍾凱任 學號 07141348 系級 法五 C 

研習單位 

名稱 

中文：復旦大學 

外文： Fudan University 

期間 自111年2月21日至111年6月24日 

地點 中國，上海 

一、活動簡介 

(一)行前準備： 

  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班機從桃園機場直飛上海浦東機場，可免費託運兩件行李，因預料到隔離時

餐點可能不合口味，因此有半個行李箱都裝著零食和泡麵。預計一個小時四十五分鐘抵達，但實

際上可能早了二十分鐘。一下飛機就被要求至機場採檢處進行核酸的統一檢測，鼻子和喉嚨各一

次，那是我來大陸體驗到做的最仔細、戳的最深的一次… 

  當時的隔離政策須進行14+7集中隔離，核酸檢測完畢就可至出口排隊，以車為單位送往不同區

的隔離酒店，價錢和居住環境都無法提前得知，有種開盲盒的感覺。很幸運，在被送往隔離的巴

士上認識了其他一同前往復旦交換的同學，隔離酒店的住宿環境和條件也相當不錯，不過價格偏

高，食宿總和一日600人民幣。酒店可外送非熟食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(外送平台可使用餓了麼或

美團外送)，但於支付方式上原則不接受現金支付，建議於台灣事先下載支付寶或微信支付並嘗試

存錢入內，我是到了當地後請認識的人轉錢給我，若有朋友或家人於大陸生活應該會很樂意幫

忙。 

  通信網路部分建議先在台灣開好漫遊方便前面隔離期使用，雖說隔離之酒店高機率會提供

Wifi，但剛入境機場時填報資料即可能會需要用到網路。解除隔離後即在校園內的中國聯通辦了

學生方案的門號和網路，大陸和台灣較不同的點是無吃到飽的服務，皆是以流量計費，不敷使用

即須另外購買流量包。 

  校園內的中國工商銀行即可辦理銀行卡及綁定線上支付，會比在外面自己辦省去很多麻煩，入

境上限攜帶2萬人民幣現金，隔離結束可能少了一半以上，可再請家人透過西聯匯款或其他匯款方

式由台灣轉錢過來。 

   

 

   
     

    ＊隔離餐點概況(早餐與午餐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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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隔離酒店概況(14天隔離) 

 

 

 

 

 

(二)交換生活： 

 1.基礎生活差異：在中國生活半年，著實體會到其電子支付之普及與強大，手機即是你錢包，支

付寶及微信支付則是你的錢。在台灣已常使用 Apple Pay 等行動支付，惟親身體驗後發現其差距

實非常之大。日常的商品交易，從城市之便利店和餐廳支付等，至街頭的流動和路邊攤販，都能

通過一部手機掃碼付款。最令我驚訝的是，寺廟的香油錢捐獻竟然也是使用行動支付。 

 2.住宿:為家庭式公寓，一學期800元人民幣，不含飲用水和洗澡水，但總體費用仍十分之低。一

戶有四個房間，兩人一間。公共空間有一客廳和衛浴、盥洗設備各二，環境算是十分良好。港澳

台交換生居住在一起，台灣學生多和香港學生搭配為室友，在宿舍即有許多的文化交流。較特別

為離上課地點遙遠，差不多為騎行單車10-15分鐘的距離。地下室有六台洗衣機和兩台烘乾機，皆

以行動支付付款，十分方便。  

 3.選課:近開學時會有老師統一講解如何使用復旦選課平台選課，選擇非常多，惟須配合法律系

學分抵免之規定，且校方規定至少需抵免一學分，十分麻煩。於課程大綱皆可看到評分之方式，

法律系較少口頭報告，多分成了筆試和論文，筆試多為申論，可事先詢問教授是否能接受繁體字

作答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＊寢室的客廳於疫情封樓期間常成為大家集會娛樂的處所 

    –自熱鍋派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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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食：宿舍離北區食堂十分之近，走路約五分鐘即可到達。裡頭有十分多的選擇，中式、西式、日

式或者中國各地之小吃皆有，且價格十分實惠，付款方式則皆用學生卡充值付款。私心推薦西餐廳

的西冷牛排搭配二樓飲料店的紅芭樂泡泡，每天至少有一餐是該搭配，如果有人看到這篇心得後去

復旦交換一定要試試。如想外出用餐(堂食)時，建議可以下載大眾點評，除了可以看到附近評價高

的小吃或餐廳外，平台上常有套餐的優惠券可以使用，相較下更為划算。與台灣非常不同的是，餐

廳鮮少有人使用人工點餐和現金支付，多於桌邊掃碼點餐並直接線上支付。 

 

5.交通：共享單車在上海十分的方便，校園內亦有許多，分為支付寶派的哈嘍單車和美團派的黃色

單車，掃碼後即可直接使用，雖說數量很多但上課時間還是常常被騎光，第一次體驗在校園內騎單

車令我感到十分新鮮。而大陸的地鐵和火車站與台灣最大的不同是進站包包都要通過安檢，有時甚

至要打開檢查，比我進台灣的法院安檢更嚴格，其餘並沒有甚麼差異。一般在市區內活動多以打車

為主，因其價格十分低，一趟20分鐘之車程至多10至15元人民幣，且相較地鐵較為彈性，可直接從

高德地圖之平台上選擇目的地直接前往。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＊光華樓前的草地，簡稱光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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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課程 

  1.民法（一）/施鴻鵬老師 

   a 修課動機： 

    因為個人對民法較感興趣，因此修了一門相關的課程。這門課是大一的必修課，相當於民法

總則，除了替自己複習之外，亦透過最基礎的課程比較兩岸民法的差異。 

   b 修課內容： 

    因為上海疫情的影響，實際到教室上課的只有三次，其餘皆是用網路平台的方式授課。上課

方式與台灣並無太大的不同，老師使用 PowerPoint 做為教材並口頭上課。2021年前原先民法的條

文是散落在各單行法中，例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》、《中華人

民共和國繼承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》等，而於2020全國人大

會議表決通過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，自此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統一的民法典，並於2021

年1月1日民法典生效，而本課程主要授課內容即著重於第一編總則篇中。 

    而於課程之初，老師介紹民法的原理原則時，除了耳熟能詳的契約自由原則、誠信原則、平

等原則等，令我印象深刻的即為「綠色原則」。按《民法典》第九條規定:「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

動， 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、保護生態環境。」其要求民事主體在從事民事活動時，應當有利於節

約資源、保護生態環境、實現人與資源關係之平衡與促進人與環境和諧相處之基本原則。相較於

台灣多將其訂立於特別法中，中國將綠色原則直接規定於總則篇第一章的基本規定中，十分特

別。其實中國於環境保護之立法落實於各領域之法律都能見其一二，雖實際上是否有確實執行要

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，但也可看見立法者欲落實環境保護的決心。  

    從大一初習法律至今，法律行為之體系即是建構在物權行為和債權行為相分離之結構，王澤

鑑教授稱之打通民法之任督二脈。物權行為獨立性和無因性(中國稱之分離原則與抽象原則)，就

像是民法之 abc 般，即物權行為乃一獨立之法律行為，獨立於其原因行為的債權行為之外，又物

權行為的效力不受債權行為效力影響，不因債權行為的無效而無效，物權行為有其獨自生效的事

由。惟因既受法國、日本法之緣故，中國審判實務上鮮少引用物權行為理論，其並不區分債權行

為與物權行為，若當事人在買賣契約上，就標的物所有權之移轉時點有所約定，則依其約定；若

當事人對此並無表示，則該物之所有權於雙方合意訂立買賣契約時，便立刻移轉與受讓人。這種

僅憑當事人之意思合致，即生物權變動的效力，不必另外作成以物權變動爲內容的物權行爲，其

稱之為瞬間移轉原則。 

   c 評分方式： 

    因至期末仍為遠距上課之形式，故考試為線上考試。考試方式為模擬判決書之撰擬，即老師

附上案例事實，並以其認事用法，雖可參閱法典和任何教科書與參考資料，惟光案例事實即長達

五頁之多，需在兩小時內將其寫完實為相當大之挑戰，我差點寫不完，不過最後結果是好的，期

末獲得了 A(90-100)之成績。 

 

  2.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法/陶蕾老師 

   a 修課動機： 

    抵免學分 

   b 修課內容： 

    學期初和學期末課程多介紹行政機關、行政處分與環境刑事責任，課程內容為公法和刑法，

相關知識我多已不爭氣的還給了老師，因此我聽得懵懵懂懂。而學期中之課程介紹了環境侵權，

其架構與一般侵權行為同，具備構成要件該當、違法與有責，讓我對中國之侵權行為法有了初步

之認識。惟此即生一爭議，即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：行為人因過錯侵

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，應當承擔侵權責任。依照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，其不能證明

自己沒有過錯的，應當承擔侵權責任。德國法將侵權行為分為三層次探討，即構成要件之該當性

(包含加害行為、權利侵害、損害與因果關係)、違法性及有責性。而法國法所採取之立場是對過

錯與違法性不予區分，而中國立法者採取係與法國法相同之見解，即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

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，未將違法性要件納入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中，而是使過錯吸收了違法性這

一要件。申言之，若某一行為違背法律規定，行為人即存在過錯，但若未盡其應盡之注意義務

時，行為亦存在過錯。由此可知，於其立法之筐架下，過錯包含了違法性，而擴大了主觀要件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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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範圍。因授課老師為留德之學者，老師上課時即將之批評了一頓。 

   c 評分方式：期中與期末各一篇3000字之報告(其稱之論文)，內容限於與環境法相關並評析實

務判決，如需相關資料之檢索可至「中國知網」下載學者文章閱讀，其類似於我國之月旦和法

源。期中期末之報告題目分別為《沈海俊与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例分

析》與《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纠纷案案例分析》。最後獲得成績為 B＋

(82-84)。 

 

    

    

  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＊民法期末試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＊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法期末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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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得與反思 

  疫情下的中國，防疫政策落實的嚴格，清零的觀念根植的徹底，健康碼、行程卡的紀錄非常之

透徹，所至之處基本上皆有紀錄。只要一個地區發現有確診者即封小區，全市帶星號，也會在非

常快的速度下開始防控和做核酸，本次交換下之上海及為適例。入境的二十一天隔離，換來了一

個月的自由，疫情急轉直下，半夜的排隊核酸、校園的封閉管理，原本預計兩週的封校，一再的

延長，從原本還能在校內自由活動，到只能待在宿舍樓寢室內。原本應該要有的交換生活，應該

是每天早出晚歸，盡情的體驗生活、盡情玩樂才對，卻變成了只能待在房內，睡到下午起床，兩

天一次的核酸檢測，竟然成了唯一能出房門的時刻，也成了能見到其他的交換同學、最期待的時

刻。核酸、抗原、盒飯填滿了我們的生活，許多人認為我不應該在這時選擇交換、問我後不後

悔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。交換的生活，讓我能將自己抽離原本的生活圈、朋友圈，放到一個全新

的環境，一切的一切對我而言都如此新鮮，體驗了不同的文化、生活方式，認識了來自不同地

區、不同領域的同學。我常告訴自己，少一點擔心，多一些行動，感到恐懼，正是成長的開始，

跨出舒適圈並不容易，那意味著改變，而面對未知總是讓人恐懼，但只要嘗試踏出一小步，改

變、冒險正是我們可以獲得成長的機會。在下決定之前，我擔心回台後是否會有學分的壓力，擔

心準備研究所是否會來不及，但最終還是義無反顧地做了決定，現在回頭看，我也很感謝自己，

當初有不嫌麻煩地做下那一個決定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請於當年度規定時間內繳交2,000字以上「成果報告」，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延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
